附件1：
2021年省级涉农资金县级统筹实施项目入库

申报指南

一、扶持农业龙头企业能力提升项目
（一）绩效目标

改善企业农业生产和加工条件，扩大产业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带动能力。通过项目建设，示范推动我市农业生产向规模化、连续化、标准化发展，增强产品竞争力，提高产业发展效益。鼓励各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积极领办农民合作社，加强与农民合作社的联结合作，提升联农带农能力。

（二）资金使用范围、扶持项目数和补助标准

扶持县级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资金主要用于发展生产以及开展仓储、物流、加工、冷链、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建设。共扶持3个项目，每个项目补助200万元。

（三）项目申报条件

1.项目承担单位必须是县级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且积极性高，有建设需求。

2.项目承担单位经营管理制度健全，经营状况良好，会计核算规范，资产负债比例合理，资信度好，具有连续盈利能力。

3.项目所在地交通方便，通讯、供水、供电、厂房等基础设施较完善。

4.项目承担单位技术力量较强，或有技术支撑依托单位。

5.示范带动作用明显，基本建立起了“企业+基地+农户”、等产业化运作模式，具备辐射联结带动农民合作社和农户的能力，能带动农民开展产业化经营，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四）项目申报材料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

2.2019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等企业财务报表；

3. 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认定证书、文件复印件；

4.产品各种认证证书、奖励证书、技术专利证书复印件，与科研教学单位的技术合作协议等证明；

5.企业产业化相关照片

6.项目实施方案。

7.上述材料按顺序统一装订成册，请于2020年7月2日前按一式五份纸质版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与改革股（地址：廉江市建设大道6号，邮编524400），同时发送电子版到lj6681169@163.com.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黄炜煜；联系电话0759-6681169）
二、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项目

（一）绩效目标

扶持一批不同类型的农民合作社，引导其规范生产经营管理，应用先进技术，改善生产经营条件，提升服务与带动能力，促进农民增收，示范推动我市农民合作社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二）资金扶持范围

扶持农机服务、一二三产业融合、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及其他各类型农民合作社发展，资金使用范围包括：发展特色种养业，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开展技术培训，实施农业标准化，农用设施及开展社会化服务的设备购置，农产品加工及冷藏保鲜，品牌建设，发展电子商务，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等。

（三）申报条件

项目申报单位必须是市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农民合作社经营运作正常，财务管理规范，社员管理、生产管理等制度完善，建立完备的成员账户，成员对本组织的章程、运行宗旨、机构设置、职责划分等有较好认识。

（四）申报范围、数量和补助标准

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一二三产融合、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等类型的农民合作社共3家，每个项目补助50万元。

（五）申报材料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
2.2019年度《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

3.召开申报项目的社员（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照片；

4.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认定证明；

5.获得科技奖或荣誉复印件、合作社质量管理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生产记录档案制度等，产品通过认证（三品一标）、获得商标（中国驰名和著名商标）等复印件及其他能够反映合作社情况的证明材料；

6.农民合作社经营相关照片

7.项目实施方案。

8.上述材料按顺序统一装订成册，请于2020年7月2日 前按一式五份纸质版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与改革股（地址：廉江市建设大道6号，邮编524400），同时发送电子版到lj6681169@163.com.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黄炜煜；联系电话0759-6681169）
三、支持家庭农场发展项目

（一）绩效目标

激励农村青年、退役士兵，返乡青年、大学生领办创办家庭农场。引导家庭农场健全管理制度，规范生产经营管理，应用先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经营效益，增加收入。通过项目实施，培育示范典型，示范带动我市家庭农场健康发展。引导家庭农场创办或加入合作社，使之成为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基础和主体力量。
（二）资金扶持范围和补助标准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扶持家庭农场使用新品种、应用新技术、推广标准化生产、购置农机具、完善生产基础设施设备、提高规模经营水平，开展品牌建设、市场营销等。

每个家庭农场补助10万元，扶持5家示范性家庭农场。

（三）申报条件和申报数量

1.申报条件：家庭农场须是市级以上示范性家庭农场；农场经营规模适度，经营土地的流转年限余下时间不少于5年且流转权属无争议；有与生产经营相适应的设施设备；能应用较先进技术，按技术规程进行生产；管理制度较完善，土地产出率及经济效益较高、示范作用明显。农村青年、退役士兵，返乡青年、大学生领办创办的家庭农场、家庭农场领办农民合作社或已加入农民合作社的，符合申报条件的优先考虑。

（四）申报材料及要求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

2.农场经营土地权属证明、土地流转合同等复印件；

3.2019年度生产经营收支记录、农资采购记录、利润表等财务会计报表；

4.与超市、企业、学校等产销对接的订单证明材料；加入合作社的，提供产品由合作社统一销售的证明；

5.其他证明材料（如有产品认证、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证明、生产经营记录档案、参加培训等证明材料）；

6.农场生产设施设备、生产基地等照片

7.项目实施方案。

8.上述材料按顺序统一装订成册，请于2020年7月2日 前按一式五份纸质版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与改革股（地址：廉江市建设大道6号，邮编524400），同时发送电子版到lj6681169@163.com.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黄炜煜；联系电话0759-6681169）。
四、设施农业蔬菜大棚建设项目

（一）项目类别和名称

项目类别（任务名称）：农业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名称：设施农业蔬菜大棚示范基地建设。设置入库项目3个，规划资金总额900万元，申报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设定申报金额，但，单个项目不得超过450万元。

（二）建设内容

建设连栋简易大棚或阳光板温室大棚。

（三）绩效目标

通过设施农业蔬菜大棚建设，强化我市农业基地设施，改善我市设施农业发展滞后局面，示范带动我市蔬菜产业向科技集约方向发展，推动我市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农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要求项目建成后年减少农药化肥使用15%以上，农业增效15%以上。

（四）项目申报对象和条件

1.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并依法经营的、管理规范的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农业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2.申报项目的单位在廉江市本地拥有合法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生产基地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比较齐全，实施项目区域土地连片集中，土地面积规模要与申报项目大小相称。

（五）项目申报程序

项目自愿申报，实行逐级申报制度。项目申报单位将项目申报材料上报到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室，经业务股室审核提出初审意见，统一填报推荐汇总表上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市局组织专家评审后录入项目库。

申报材料和要求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

2.项目实施方案。

3.请于2020年7月2日 前按一式五份纸质版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生产发展计划股（地址：廉江市建设大道6号，邮编524400），同时发送电子版到lj6689712@163.com.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胡晓玲；联系电话0759-6689712）。
五、农产品加工项目

（一）项目类别和名称

项目类别（任务名称）：农业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名称：农产品加工项目。设置入库项目6个，规划资金总额1000万元，申报单位根据实际需要设定申报金额，但，单个项目不得超过400万元。

（二）建设内容

购置农产品加工设备、配套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项目。

（三）绩效目标

农产品加工是我市农业短板弱项，开展农产品加工项目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市农业一二三产为融合发展。结合农产品特点和市场需求，通过农产品加工项目建设，开发加工适销对路产品，延长产业链，拓展农业发展空间，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农产品就地加工可以减少鲜活农产品因储藏运输的损耗，推进农业节能减排，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要求项目建成后年减少农产品损耗15%以上，农业增效15%以上。

（四）项目申报对象和条件

1.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并依法经营的、管理规范的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农业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2.申报项目的单位在廉江市本地拥有合法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生产基地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比较齐全，实施项目区域土地连片集中，土地面积规模要与申报项目大小相称。

（五）项目申报程序

项目自愿申报，实行逐级申报制度。项目申报单位将项目申报材料上报到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室，经业务股室审核提出初审意见，统一填报推荐汇总表上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市局组织专家评审后录入项目库。

（六）申报材料和要求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

2.项目实施方案。

3.请于2020年7月2日 前按一式五份纸质版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生产发展计划股（地址：廉江市建设大道6号，邮编524400），同时发送电子版到lj6689712@163.com.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胡晓玲；联系电话0759-6689712）。
六、无土栽培（水培）系统项目

（一）项目类别和名称

项目类别（任务名称）：农业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名称：无土栽培（水培）系统项目建设。设置入库项目1个，规划资金总额250万元，申报单位根据实际需要设定申报金额，但，单个项目不得超过250万元。

（二）建设内容

购置管道、压力泵、水培槽、水培架、智能监测控制系统等，以及配套的水肥（药）池、泵房等，建设无土栽培（水培）系统项目。

（三）绩效目标

无土栽培（水培）系统项目建设，强化我市现代农业基地设施建设，提升我市农业生产能力，示范带动我市蔬菜产业向科技集约方向发展。通过无土栽培（水培），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精准施肥、施药、灌水，有利于节能减排、节能增效，达到提高农产品质量的目的。要求项目建成后年减少农药化肥使用15%以上，农业增效15%以上。

（四）项目申报对象和条件

1.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并依法经营的、管理规范的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农业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2.申报项目的单位在廉江市本地拥有合法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生产基地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比较齐全，实施项目区域土地连片集中，土地面积规模要与申报项目大小相称。

（五）项目申报程序

项目自愿申报，实行逐级申报制度。项目申报单位将项目申报材料上报到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室，经业务股室审核提出初审意见，统一填报推荐汇总表上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市局组织专家评审后录入项目库。

（六）申报材料和要求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

2.项目实施方案。

3.请于2020年7月2日 前按一式五份纸质版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生产发展计划股（地址：廉江市建设大道6号，邮编524400），同时发送电子版到lj6689712@163.com.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胡晓玲；联系电话0759-6689712）。
七、农产品储藏冷库项目

（一）项目类别和名称

项目类别（任务名称）：农业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名称：农产品储藏冷库项目。设置入库项目5个，规划资金总额450万元，申报单位根据实际需要设定申报金额，但，单个项目不得超过120万元。

（二）建设内容

建设库房或购置库板搭建库房，以及购置压缩机组、冷风机、冷却塔等建库配套设备。

（三）绩效目标

农产品储藏冷库建设是现代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产业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加强农产品冷库建设，提高我市农业物质装备水平和农业生产能力，有效解决农产品因收获期短销售难和腐烂损耗问题，达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的。要求项目建成后年减少农产品损耗15%以上，农业增效15%以上。

（四）项目申报对象和条件

1.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并依法经营的、管理规范的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农业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2.申报项目的单位在廉江市本地拥有合法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生产基地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比较齐全，实施项目区域土地连片集中，土地面积规模要与申报项目大小相称。

（五）项目申报程序

项目自愿申报，实行逐级申报制度。项目申报单位将项目申报材料上报到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室，经业务股室审核提出初审意见，统一填报推荐汇总表上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市局组织专家评审后录入项目库。

（六）申报材料和要求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

2.项目实施方案。

3.请于2020年7月2日 前按一式五份纸质版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生产发展计划股（地址：廉江市建设大道6号，邮编524400），同时发送电子版到lj6689712@163.com.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胡晓玲；联系电话0759-6689712）。
八、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项目

（一）项目类别和名称

项目类别（任务名称）：农业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名称：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项目。设置入库项目5个，规划资金总额2000万元，申报单位根据实际需要设定申报金额，但，单个项目不得超过1200万元。

（二）建设内容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基地设施建设，包括污水、生活垃圾处理等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三）绩效目标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直接吸纳周边农民就业20人以上，并符合环保标准的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配套率达100%。

（四）项目申报对象和条件

项目申报对象是省级以上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示范点，或者是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并已开展休闲农业旅游经营活动的农业经营主体，且达到如下条件：一是以生态农业为基础。主导产业是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产业，坚持标准化生产，所产的农产品要达到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二是建设用地合法合规。申报项目的单位对建设用地拥有合法合规的土地使用权；三是园区规划科学，布局合理，休闲项目特色鲜明；四是休闲旅游的基础设施比较健全。

（五）项目申报程序

项目自愿申报，实行逐级申报制度。项目申报单位将项目申报材料上报到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室，经业务股室审核提出初审意见，统一填报推荐汇总表上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市局组织专家评审后录入项目库。

（六）申报材料和要求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

2.项目实施方案。

3.请于2020年7月2日 前按一式五份纸质版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生产发展计划股（地址：廉江市建设大道6号，邮编524400），同时发送电子版到lj6689712@163.com.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胡晓玲；联系电话0759-6689712）。
九、农贸市场建设项目

（一）项目类别（任务名称）：农业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名称：农贸市场建设项目。设置入库项目1个，规划资金总额200万元，申报单位根据实际需要设定申报金额，但，单个项目不得超过200万元。

（二）建设内容

农贸市场配套设备、设施购置和建设。

（三）绩效目标

通过农贸市场建设，农产品市场交易环境条件明显改善，市场年交易量提高15%。

（四）项目申报对象和条件

1.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并依法经营的、管理规范的经营主体。
2.申报项目的单位在廉江市本地拥有合法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比较齐全。

（五）项目申报程序
项目自愿申报，实行逐级申报制度。项目申报单位将项目申报材料上报到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室，经业务股室审核提出初审意见，统一填报推荐汇总表上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市局组织专家评审后录入项目库。

（六）申报材料和要求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

2.项目实施方案。

3.请于2020年7月2日 前按一式五份纸质版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生产发展计划股（地址：廉江市建设大道6号，邮编524400），同时发送电子版到lj6689712@163.com.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胡晓玲；联系电话0759-6689712）。

十、稻谷烘干加工项目

（一）项目类别和名称

项目类别（任务名称）：农业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名称：稻谷烘干加工项目。每个申报项目资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二）建设内容

扶持水稻规模经营主体发展稻米烘干、大米加工产业。

（三）绩效目标

通过稻谷烘干加工项目建设，进一步增强我市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粮食收购机械化程度和农业机械化水平，解决农民稻谷晒场的问题，逐步实现“收割、烘干、加工、入库”一条龙服务，提高农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项目建成后，每个项目可达到稻谷烘干20吨/次以上。

（四）项目申报对象和条件

1.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并依法经营的、管理规范的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农业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家庭农场等。

2.申报项目的单位在廉江市本地拥有合法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生产基地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比较齐全，实施项目区域土地连片集中，土地面积规模要与申报项目大小相称。

（五）项目申报程序

项目自愿申报，实行逐级申报制度。项目申报单位将项目申报材料上报到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室，经业务股室审核提出初审意见，统一填报推荐汇总表上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市局组织专家评审后录入项目库。

（六）申报材料和要求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

2.项目实施方案。

3.请于2020年7月2日 前按一式五份纸质版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地址：廉江市建设大道6号，邮编524400），同时发送电子版到lj6689710@163.com。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陆宗炜；联系电话0759-6689710）。

十一、廉江红橙培育大苗大棚建设

（一）项目类别和名称

项目类别（任务名称）：农业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名称：廉江红橙培育大苗大棚建设项目。每个申报项目资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二）建设内容

扶持一批有一定种植规模的廉江红橙新型经营主体建设培育红橙大苗大棚。

（三）绩效目标

通过培育无病红橙大苗，不仅可以减少黄龙病的得病几率，还具有投产快、回本快的优势。种植后植株较大，抗病性相对更高，不仅从源头杜绝病毒感染，也减轻果农对黄龙病的防控压力。要求每个项目建设大棚不少于30亩，年培育大苗2000株/亩左右。

（四）项目申报对象和条件

1.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并依法经营的、管理规范的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农业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2.申报项目的单位在廉江市本地拥有合法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生产基地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比较齐全，实施项目区域土地连片集中，土地面积规模要与申报项目大小相称。

（五）项目申报程序

项目自愿申报，实行逐级申报制度。项目申报单位将项目申报材料上报到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室，经业务股室审核提出初审意见，统一填报推荐汇总表上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市局组织专家评审后录入项目库。

（六）申报材料和要求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

2.项目实施方案。

3.请于2020年7月2日 前按一式五份纸质版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地址：廉江市建设大道6号，邮编524400），同时发送电子版到lj6689710@163.com。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陆宗炜；联系电话0759-6689710）。

十二、水肥一体化项目

（一）项目类别和名称

项目类别（任务名称）：农业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名称：水肥一体化建设。每个申报项目资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二）建设内容

购置管道、压力泵、智能监测控制系统等，以及配套的水肥（药）池、泵房等，现代喷药设施设备购置，农业物联网（含溯源体系）应用示范，“三品”认证等。

（三）绩效目标

通过水肥一体化项目建设，强化我市现代农业基地设施建设，提升我市农业生产能力，示范带动我市优势农产品向科技集约方向发展。通过水肥一体化，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精准施肥、施药、灌水，有利于节能减排、节能增效，达到提高农产品质量的目的。要求项目建成后年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15%以上，农业增效15%以上。

（四）项目申报对象和条件

1.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并依法经营的、管理规范的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农业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2.申报项目的单位在廉江市本地拥有合法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生产基地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比较齐全，实施项目区域土地连片集中，种植规模不少于100亩。

（五）项目申报程序和要求

项目自愿申报，实行逐级申报制度。项目申报单位将项目申报材料上报到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室，经业务股室审核提出初审意见，统一填报推荐汇总表上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市局组织专家评审后录入项目库。

（六）申报材料和要求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

2.项目实施方案。

3.请于2020年7月2日 前按一式五份纸质版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地址：廉江市建设大道6号，邮编524400），同时发送电子版到lj6689710@163.com。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陆宗炜；联系电话0759-6689710）。

十三、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

（一）建设目标。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部署要求，通过对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含种猪场）安排建设补助，提高猪场生产能力和设施装备配套，提升生物安全防控和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加快生猪产能恢复，推进养猪产业转型升级。

（二）资金用途。

1.生物防控体系建设。

通过新建和改扩建的方式，提高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护水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车辆洗消中心，购入、出售和淘汰猪中转点，移动式转猪台，中转料塔，烘干房，人员隔离缓冲区，人员更衣、淋浴消毒间，物资消毒间，物理隔离带（围栏），消毒池等。

2.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支持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和种猪场转变养殖方式，采用污水减量、厌氧发酵、好氧发酵等措施处理和利用畜禽粪污，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畜禽粪污收集设施（“三改两分”）、贮存设施、沼气工程设施、氧化塘、粪便堆（沤）肥设施、运输设施、水肥一体化设施等。

3. 养殖环境控制。

以提升猪舍环境舒适度，减少环境变化对猪造成的应激，提高猪群福利和健康水平为目标，主要建设内容为自动化通风系统，包括风机、通风窗、湿帘、卷帘、进排风筒等配套设施设备；自动化温控系统，包括降温、加热、空调换气和空气过滤等配套设施设备；自动化环境监测系统，包括气温、湿度、CO2、NH3、H2S浓度传感器、数据采集传输设备和监控主机等。

4.自动化饲喂。

以生猪养殖智能化和自动化为目标，实现生猪生产精准作业、精准控制，主要建设内容为自动饮水系统、精准上料系统和料塔、个体身份识别系统、精准管理系统等。

详细要求参照发改办农经〔2019〕899号等文件执行。

（三）绩效目标。

加快实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新建、改扩建，提高生产及配套设施装备水平，加快形成实际产能，提升母猪存栏、仔猪及商品猪出栏量。

（四）申报对象及条件。

项目申报对象为新建、改扩建种猪场，规模养猪场和禁养区内异地重建的规模养猪场（户）；年新增出栏生猪规模在1000头至5000头；用地、环评等手续齐全，改扩建种猪场还需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改扩建的养殖场（种猪场）已在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平台备案。已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生猪规模化养殖场不得重复申报，已完工项目不得申报。

（五）补助资金标准。

项目申报对象原则上按照100万元（年新增出栏1000头以上）、200万元（年新增出栏2千头以上）、个人自筹配套资金比例不低于财政补助资金的的30%。
（六）申报材料清单及要求。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及相关佐证材料（附件2）；
2.项目实施方案（附件3）。项目实施方案及投资计划表格中建设规模项须明确基建工程量（平方米、立方米）、设备购置数量（台）和新增生猪、仔猪出栏量、母猪存栏量等指标，以及项目总投资、省级涉农资金投资、地方投资、自筹资金、招标方式等情况，并提供项目用地、环评等证明文件。             

3.申报单位需提供涉及申报内容的所有附件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

4.请于2020年7月2日 前按一式五份纸质版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畜牧与饲料股（地址：廉江市建设大道6号，邮编524400），同时发送电子版到ljxmjxmg@126.com。逾期不予受理（联系人：李锡才；联系电话0759-6618484）

十四、丘陵山区水果生产机械化项目

（一）绩效目标

扶持专业合作社，提高丘陵山区水果耕种收、植保机械化水平。完善生产、加工及配套设施，改善农业生产和加工条件，扩大产业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带动能力。通过项目建设，示范推动我市农业生产向规模化、连续化、标准化发展，增强产品竞争力，提高产业发展效益。

（二）资金使用范围、扶持项目数和补助标准

项目补助不超过360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扶持专业合作社，购买果树种植机械; 建设农业机械仓库；相关技术咨询培训;提高丘陵山区水果耕种收、植保机械化水平。

（三）项目申报条件

1.项目承担单位必须是专业合作社，且积极性高，有建设需求。

2.项目承担单位经营管理制度健全，经营状况良好，会计核算规范，资产负债比例合理，资信度好，具有连续盈利能力。

3.项目所在地交通方便，通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较完善。

4.项目承担单位技术力量较强，或有技术支撑依托单位。

5.示范带动作用明显，基本建立起了“合作社+农户”、等产业化运作模式，具备辐射联结带动农民合作社和农户的能力，能带动农民开展产业化经营，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四）申报程序。

项目自愿申报，实行逐级申报制度。项目申报单位将项目申报材料上报到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室，经业务股室审核提出初审意见，统一填报推荐汇总表上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市局组织专家评审后录入项目库。

（五）申报材料与要求。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及相关佐证材料（附件2）；
2.2019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等企业财务报表；

3. 获得荣誉复印件及其他能够反映合作社情况的证明材料；

4.企业产业化相关照片

5.项目实施方案（附件3）。
6.上述材料按顺序统一装订成册，一式六份按指南规定的格式上报，须于2020年7月2日前将纸质版材料和电子版报送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管理股，逾期不予受理。申报材料受理联系人:张卫，联系电话:0759-6667630，邮箱：gdljnj@126.com。
十五、精量穴播推广示范项目

（一）绩效目标

扶持专业合作社，提高水稻全程机械化水平,补齐机播短板。购置不少于6台精量穴播机,完成不少于7000亩精量穴播示范推广。完善生产、加工及配套设施，改善农业生产和加工条件，扩大产业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带动能力。通过项目建设，示范推动我市农业生产向规模化、连续化、标准化发展，增强产品竞争力，提高产业发展效益。

（二）资金使用范围、扶持项目数和补助标准

资金主要用于扶持专业合作社，购置若干精量穴播机械；建设农业机械仓库；相关操作技术咨询培训；提升周边水稻全程机械化水平,补齐水稻机播短板。项目补助资金不超过200万元。

（三）项目申报条件

1.项目承担单位是专业合作社，且积极性高，有建设需求。

2.项目承担单位经营管理制度健全，经营状况良好，会计核算规范，资产负债比例合理，资信度好，具有连续盈利能力。

3.项目所在地交通方便，通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较完善。

4.项目承担单位技术力量较强，或有技术支撑依托单位。

5.示范带动作用明显，基本建立起了“合作社+农户”、等产业化运作模式，具备辐射联结带动农民合作社和农户的能力，能带动农民开展产业化经营，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四）申报程序。

项目自愿申报，实行逐级申报制度。项目申报单位将项目申报材料上报到廉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室，经业务股室审核提出初审意见，统一填报推荐汇总表上报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市局组织专家评审后录入项目库。

（五）申报材料及要求。
1.2021年省级涉农专项资金XX项目可研性申报书及相关佐证材料（附件2）；
2.2019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等企业财务报表；

3. 获得荣誉复印件及其他能够反映合作社情况的证明材料；

4.企业产业化相关照片

5.项目实施方案（附件3）。
6.上述材料按顺序统一装订成册，一式六份按指南规定的格式上报，须于2020年7月2日前将纸质版材料和电子版报送廉江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管理股，逾期不予受理。申报材料受理联系人:张卫，联系电话:0759-6667630，邮箱：gdljnj@126.com。
十六、其他事项。

1.申报单位必须确保所申报项目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可行性、合规性和完整性，材料数据要求准确、完整，提供的复印件要与原件相符，不得编造、伪造有关证明材料，不得骗取、套取财政资金。一经申报，即视同承诺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愿意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管理，严格按照项目合同、实施方案等认真组织实施，按期完成项目并提交成果报告。
2.申报项目应严格按照本指南规定的内容范围、资金额度进行申报，项目实施方案预算需列支主管部门事中事后工作经费,严格按照规定的资金用途制订经费预算，且须经具有资质的财会人员对其合理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核。

3.申报项目必须有明确的、可量化的技术指标和考核验收指标。各方任务分工明确、研发或产业化进度科学，经费预算合理，知识产权归属清晰。

4.申报单位需提供涉及申报内容的所有附件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申报材料一经提交，不予修改、更换，申报材料一律不予退回。



